
专管办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
为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决策部署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区委、区政府决定，2010年全区实施39项民生工程。为保证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，郊区人民政府与专管办签订目标责任书如下：

一、专管办要认真按照《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关于2010年实施39项民生工程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担负起实施主体责任，加强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的领导，落实民生工程实施工作责任，建立目标考核制度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确保实现全年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，大力促进幸福郊区建设。

二、专管办实施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：

1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：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计划生育家庭奖扶（特扶、双提）对象给予奖励，兑现扩面提标政策，确保奖扶（特扶、双提）资金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放。
2、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保障机制：2008年、2009年开工建设的廉租住房360套全部竣工；对269户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、1306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补贴；完成177户实物配租。
3、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制度:对符合政策规定的100名城镇重度残疾人每人每年补助600元，实现应救助尽救助。
4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:城镇居民参保人数不少于1700人。
5、城乡医疗救助制度: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覆盖面，简化救助程序，加大医前、医中救助力度，规范操作，方便群众，增强医疗救助的及时性。 
6、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: 完成不少于1例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，重点是城乡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。

7、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:落实政府购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。

8、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: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50%以上；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100%；开展分娩新生儿疾病筛查。
9、棚户区改造工程：完成施工面积14万平方米，竣工面积8万平方米。
10、敬老工程：完善市区老年人生活补助制度，对年满70周岁具有市区非农业户籍30年以上、在市区居住无养老金等稳定性收入的老年人给予生活津贴；居家养老服务范围扩大到低收入对象，对年满70周岁具有市区户籍的生活困难独居老人，享受政府出资购买的每人每年365小时家政服务。
11、城乡特困群众“阳光”救助制度：对低保边缘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性、应急性生活救助，实现救助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。
12、残疾人就业援助工程：扶持5名残疾人实现就业，帮助70%以上的扶持对象实现就业，为每位扶持对象无偿提供1500元启动资金。
13、就业援助工程：开发90个岗位安置就业困难群体就业，其中公益性岗位安置不少于50个。
14、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：新建碎石岭、龙山2个社区阅报栏。
15、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：完成农民工技能培训60人，培训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42人以上。
三、专管办要强力推动民生工程高标准高质量的实施，对工程建设类项目要抓进度、抓质量、抓规范，严格执行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工程监理、竣工验收、质量责任追究等制度，一季度完成项目规划、选址、招投标工作，确保3月底前开工建设，10月份全面完工投入使用；对补助发放和保险保障类项目要坚持公开透明，按规定及时发放兑现资金，做到不错、不漏、不重，知晓率达到100%。
四、专管办要加大资金拨付力度，及时支付到位；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；为各项民生工程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。
五、专管办要全面加强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的督促检查和监督，组织开展民生工程综合检查、专项检查和民意调查，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和问题发现整改机制，落实“联系点”制度，践行“一线工作法”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六、专管办要及时调整民生工程领导小组组成人员，建立民生工程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考核激励机制，进一步加强民生办人员力量，提高民生工程联络员综合素质，认真做好基础信息数据库、报表报送、档案管理和政策宣传等工作。
七、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制定下发各项民生工程具体实施办法，组织开展督促检查，及时足额拨付资金，主动做好协调工作。

九、区政府按年度对专管办执行本目标责任书情况进行考核，严格奖惩兑现。
十、本目标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郊区人民政府和专管办各执一份。
郊区人民政府    　　　　　  专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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